
 
 

瑞鼎科技人才培育獎學金 

申請人同意書 
 

1. 本 人 __________________ ， 現 為 _________________ 大 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全時碩/博士生，非屬在職專班、帶職進修或

帶薪進修者。 

2. 本人未於其他公私立機關擔任專職之職務或支領薪資，並不得同時領取其

他企業相似性質之獎學金或其他合作之學研機構從事研究之獎助學金等。

若本人對於所受任職務、支領薪資或受領之獎助學金是否屬於本條之限制

項目有疑慮時，應於申請本獎學金前、支領其他薪資或申請任何獎助學金

前，事先向瑞鼎科技之相關單位確認。 

3. 本人保證同意書內容均屬實，如有不實、虛偽、隱匿之情事，同意瑞鼎科

技有權取消獲獎資格、終止受領獎學金之資格，本人應返還已領之獎學金

及/或補助金，及負擔因違反本同意書對瑞鼎科技所生之損失。 

4. 本人確實陳述並同意上述內容。 

 

此致 

瑞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人親簽：  

身分證字號：  

申請人學號：  

指導教授  ：  

申請人電話：  

申請人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